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财富 U保”通用附加条款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财富 U 保”附加灭火费用条款

经双方同意，被保险人为扑灭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内的火灾而发生的下列必要及

合理的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雇员（不包括正常上班的雇员及属于被保险人专职消防队的雇员）协助灭火

而产生的加班费用；

（二）对在灭火过程中使用过的灭火器材重新填充的费用；

（三）被保险人的雇员在灭火过程中直接损毁的个人物品

本保障每次事故赔偿限额、累计赔偿限额、免赔额由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明细表中

载明。

本附加险根据保险单的约定收取保险费。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抵触之处，以

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以主险条款为准。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

件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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